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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859,285,978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9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胜宏科技（惠州）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30047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赵启祥 周响来

办公地址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新桥村行诚科技园 惠州市惠阳区淡水镇新桥
村行诚科技园

传真 0752-3761928 0752-3761928

电话 0752-3761918 0752-3761918

电子信箱 zqb@shpcb.com zqb@shpcb.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及产品用途?� ??公司专业从事高密度印制线路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

产品有高端多层板、HDI 板、FPC、软硬结合板等，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子（新能源）、新一
代通信技术、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医疗仪器、计算机、航空航天等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 Pole� Star� Limited� 100%（简称“PSL”）股权收购，并通过 PSL 间接
持有 MFS� Technology� (S)� Pte� Ltd 及其全资子公司 MFS� Technology� (M)� Sdn� Bhd、湖南维胜
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 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 益阳维胜科技有限公司和 MFS� Technology�
Europe� UG（以下合称“MFS 集团”）100%的股权。 MFS 集团以电路板的设计、生产及组装业务
为主，产品涵盖柔性电路板和软硬结合板。股权交割完成后，公司形成了覆盖刚性电路板（多层
板和 HDI 为核心）、挠性电路板（单双面板、多层板、刚挠结合板）的全系列 PCB 产品组合，进
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二）行业的发展情况及趋势

PCB，又称印制线路板、印刷电路板、印刷线路板，是指采用电子印刷术制作的、在通用基
材上按预定设计形成点间连接及印制组件的印制板，广泛应用于通讯电子、消费电子、计算机、
新能源汽车电子、工业控制、医疗器械、航空航天等领域，在整个电子产品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被誉为“电子产品之母”。

（1）市场规模
PCB 是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基础组件，在全球电子元件细分产业中产值占比最大。根

据 Prismark 报告，受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美元升值带来的汇率变化等问题的影响，2023 年全
球 PCB 市场产值同比下降 15%，为 695 亿美元。

在低碳化、智能化等因素的驱动下，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云计算及数据中心、智能汽车、
绿色能源、AR/VR、卫星通讯等 PCB 下游应用领域将蓬勃发展，相关领域的市场需求扩大将进
一步带动 PCB 需求的持续增长。 Prismark 的最新预测数据显示，2028 年全球 PCB 市场规模将

超过 900 亿美元，2023-2028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4%。
（2）产值分布
PCB 产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美欧日发达国家起步早。在 2000 年以前，全球 PCB 产值

70%以上分布在美洲（主要是北美）、欧洲及日本等地区。 近二十年来，凭借亚洲尤其是中国大
陆、东南亚在劳动力、资源、政策、产业聚集等方面的优势，全球电子制造业产能向中国大陆、
东南亚等亚洲地区进行转移，PCB 行业呈现以亚洲为制造中心的新格局。 自 2006 年开始，中国
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 PCB 生产国，PCB 的产量和产值均居世界第一。

地区 /国家

2000年 2023年 E
2028年预测产值（亿美
元）

产值（亿美元） 比例 产值（亿美元） 比例

美洲 109 26.20% 32 4.60% 39

欧洲 67 16.11% 17 2.45% 20

日本 119 28.61% 61 8.78% 79

中国大陆 34 8.17% 378 54.39% 462

其他地区 87 20.91% 207 29.78% 305

总计 416 100.00% 695 100.00% 904

数据来源：Prismark
（3）产品结构

2023-2028 全球 PCB 产值复合增长率预测（地区、产品类别）

产值复合增长率

多层板

HDI 封装基板 绕性板 其他 合计

4-6层 6-18层 18+层

美洲 2.7% 3.1% 4.8% 4.8% 38.5% 3.4% 2.2% 3.8%

欧洲 1.8% 2.5% 3.1% 3.9% 57.7% 3.0% 1.6% 3.0%

日本 2.3% 2.7% 3.7% 5.3% 7.6% 3.8% 2.2% 5.4%

中国 2.5% 4.6% 8.6% 6.4% 6.9% 4.4% 1.8% 4.1%

亚洲 9.2% 9.9% 12.1% 6.2% 9.7% 4.7% 9.0% 8.0%

合计 3.4% 5.5% 7.8% 6.2% 8.8% 4.4% 3.1% 5.4%

注：本表中亚洲指除中国、日本外的其他亚洲国家
数据来源：Prismark2023Q4 报告
随着世界电子电路行业技术迅速发展，元器件的片式化和集成化应用日益广泛，电子产品

对 PCB 板的高密度、高精度、高性能、高效率的要求更加突出。 未来五年，在汽车电子、服务器
/ 数据储存、航空航天等下游行业需求增长驱动下，多层板、封装基板、FPC、HDI 板产品需求将
持续增长。

（三）行业发展政策
印制电路板行业是支撑信息技术发展的重要基石， 也是保证产业链供应安全稳定的关键

因素之一，是国家政策支持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 工信局发布了《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发展

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将?“连接类元器件：高频高速、高层高密度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
封装基板、特种印制电路板”列入重点产品高端提升行动，在智能终端、新一代通信技术、工业
互联网、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市场，推动基础电子元器件产业实现突破，加快印制电路
板产业发展。《中国制造 2025》中明确要强化工业基础能力，着力解决影响核心基础零部件（元
器件）产品性能和稳定性的关键共性技术，推动 PCB 行业的产业升级和战略性调整。 同时，国
家通过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双千兆” 网络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 年）》《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等一系列产业政策文件，来引导
和支持新一代通信技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为 PCB 行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四）市场地位
公司专注深耕 PCB 行业近二十年，具备丰富的行业经验和深厚的技术积累，系中国印

制电路行业协会（CPCA）的副理事长单位，系行业标准的制定单位之一；公司连续多年入围全
球著名 PCB 市场调研机构 N.T.InformationLtd 发布的全球印制电路板制造百强企业排名榜，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广东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广东省创新型企业，拥
有省、市、区三级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省、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科研实力雄厚。

MFS 集团经过 30 多年的行业积累，已成为行业内能够规模化供应质量稳定、性能优良
的 FPC 产品的生产厂商之一。同时，通过多年的研发积累和技术创新，在 PCB 领域拥有自主研
发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与许多国际知名客户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根据 CPCA 颁布的《第二十二届（2022）中国电子电路行业主要企业营收榜单》，湖南维胜
科技有限公司在综合 PCB 企业中排名第 39 名， 在以挠性板为主的综合 PCB 企业中排名第 5
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17,383,616,487.62 14,303,773,931.60 21.53% 13,461,210,038.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7,625,729,896.48 6,936,862,737.73 9.93% 6,269,707,455.29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7,931,247,607.02 7,885,154,597.80 0.58% 7,432,014,584.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671,346,370.08 790,645,750.25 -15.09% 670,424,694.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662,045,924.75 754,404,757.34 -12.24% 616,478,684.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79,776,351.25 1,240,274,753.73 3.18% 792,544,304.82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7800 0.92 -15.22% 0.86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78 0.92 -15.22% 0.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9.35% 12.14% -2.79% 16.16%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757,770,078.83 1,912,397,690.81 2,073,622,038.35 2,187,457,799.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24,976,888.18 219,555,009.16 241,186,883.18 85,627,58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14,099,243.17 238,179,979.94 231,443,174.58 78,323,527.0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5,639,915.08 360,361,951.81 244,504,521.41 569,269,962.95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52,978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42,422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胜
华欣业投
资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61% 160,566,476.00 0.00 质押 34,810,000.00

胜宏科技
集团（香
港） 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5.24% 131,432,001.00 0.00 不适用 0.00

惠州市博
达兴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28% 28,311,973.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华
夏行业景
气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2.26% 19,533,864.00 0.00 不适用 0.00

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
公司

其他 1.53% 13,197,027.00 0.00 不适用 0.00

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南
方成长先
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1.06% 9,179,823.00 0.00 不适用 0.00

红塔红土
基金－胜
宏 科 技
2022年第
一期员工
持 股 计
划－红塔
红土胜宏
科技 2022
年第一期
员工持股
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其他 1.03% 8,899,928.00 0.00 不适用 0.00

珠海格力
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
有 限 公
司－珠海
格金六号
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其他 0.97% 8,382,6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海富
通改革驱
动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59% 5,114,741.00 0.00 不适用 0.00

韩军 境内自然
人 0.52% 4,520,8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胜华欣业投资有限公司、胜宏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出借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全称）

期初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
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
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
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
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珠海格力股
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
司－珠海格
金六号股权
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8,437,373 0.98% 0 0.00% 8,382,600 0.98% 10,000 0.00%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R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末发生变化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本报告期新增 / 退
出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数量 期末股东普通账户、 信用账户持股及转
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的股份数量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华夏行业景
气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新增 0 0.00% 19,533,864 2.26%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方成长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新增 0 0.00% 9,179,823 1.0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海富通
改革驱动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新增 0 0.00% 5,114,741 0.5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新增 0 0.00% 13,197,027 1.53%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
八组合 退出 0 0.00% 注 注

中信证券－中信银
行－中信证券卓越
成长两年持有期混
合型集合资产管理

退出 0 0.00% 注 注

朱岳海 退出 0 0.00% 注 注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一二零八组合 退出 0 0.00% 注 注

住：鉴于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证券卓越成长两年持有期
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朱岳海、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八组合报告期退出公司前十名股东的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期末前 200 名股东名册中，所以公司无该数据。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和 2023 年 3 月 1 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高端多层、高阶 HDI 印制线路板及 IC 封装基板建设项目”，剩
余募集资金将继续留存于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将科学、审慎地选择新的投资项目，并在履行必
要决策程序和审批程序后使用对应募集资金。

2、关于终止实施 2022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事项
2023 年 2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 2022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因市场环境变化及公司实际情况
等原因，员工持股计划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标的股票购买，公司 2022 年第二期员工持股计
划自然终止。

3、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购 Pole� Star� Limited� 100%股权的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2023 年 11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第四

届监事会十五次会议及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收
购 Pole� Star� Limited�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未明确投向的募集资
金用于“支付收购 Pole� Star� Limited� 100%股权部分对价”项目。

4、关于收购 PoleStarLimited100%股权的事项
2023 年 7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议通过《关于收购 PoleStarLimited10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以现金形式收购 Tree�
House� Limited 持 有 的 PoleStarLimited100% 股 权 。 本 次 交 易 完 成 后 ， 公 司 将 持 有
PoleStarLimited100%股权并间接持有 MFS� Technology (S)Pte� Ltd 及其所有子公司（包括 MFS�
Technology(M)Sdn� Bhd、湖南维胜科技电路板有限公司、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益阳维胜科
技有限公司和 MFS� Technology� Europe� UG）100%的股权，前述公司均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已按照《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支付完毕全部的股份转让对价款，该等
股份转让对价款的资金来源包括前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14 亿元，以及银行并购贷
款等公司自筹资金。 公司已与卖方共同完成了本次交易的全部交割工作。 据此，本次交易的交
割程序已全部完成， 公司目前已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 并通过标的公司间接持有 MFS�
Technology� (S)� Pte� Ltd 及其所有子公司（包括 MFS� Technology� (M)� Sdn� Bhd、湖南维胜科技
电路板有限公司、湖南维胜科技有限公司、益阳维胜科技有限公司和 MFS� Technology� Europe�
UG）100%的股权。

5、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的事项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2023 年 12 月 2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同意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同意
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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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14:00 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9 日（星期

四）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9 日（星期四）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4 年 4 月 29 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 2024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18 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4）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公司 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

10.00 《关于选举邢中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特别说明：
1. 上述议案 2 由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 其他议案均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2.上述所有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3.议案 6 涉及关联交易事项，需进行逐项表决，关联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
议案 6.01 回避表决且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关联股东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对
议案 6.02 回避表决且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4.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议案 4、5、6、8、9、10 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在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公开披露。

三、会议听取事项（非表决事项）
1.《公司 2023 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2.《公司 2023 年度监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3.《公司 2023 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4.《公司 2023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上述听取事项 1、事项 3 和事项 4 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听取事项 2 由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提交。 其中，听取事项 4 为分项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史际春先
生、李东方先生、崔军先生、任冲先生、卢相君先生将分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 本次
股东大会听取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邮件或传真登记
2.登记时间：2024 年 5 月 6 日至 8 日 8:30-17:00 期间
3.登记地点：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4.登记需持有文件：
（1）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股票账户卡；
（2）由代理人代表自然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自

然人股东身份证件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
（3）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法人股

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4）由法定代表人以外的代理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件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或证明法人股东身份的其他证明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加盖法
人印章或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

参加现场会议的授权委托书详见本通知附件 2。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 授权签署的授权委托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

过公证。
5.联系方式：
（1）联系人：韩沛轩、刘泓妤
（2）地址：吉林省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邮政编码：130119
（4）联系电话：（0431）81333281、85096807
（5）传真号码：（0431）85096816
（6）电子信箱：000686@nesc.cn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通知附件 1。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预计半天，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按时参加；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686”，投票简称为“东证投票”。
2.议案设置及填报表决意见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表决议案对应“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
案数：4）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公司 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

10.00 《关于选举邢中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4 年 5 月 9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9 日 9:15，结束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9 日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86，股票简称：东北证券）的股

东，兹委托 先生 (女士 )（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本
单位）出席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 5 月 9 日（或依法延期后的其他
日期）召开的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代表本人（本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5.00 《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6.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
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4

6.01 《预计与亚泰集团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

6.02 《预计与吉林信托及其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 √

6.03 《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6.04 《预计与其他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0 《关于预计公司 2024年度自营投资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聘任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9.00 《公司 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

10.00 《关于选举邢中成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

注：请将表决意见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所对应的方格内划“√”，多划或不划视为弃
权。

二、本人（本单位）对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 □ 有权 /�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
思表决。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附注：
1.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300747� � � � � � � � � � 证券简称：锐科激光 公告编号：2024-014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相关情况，《武汉
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于 2024 年 4 月 19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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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64,821,82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2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0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锐科激光 股票代码 30074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卢昆忠 刘笑澜

办公地址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未来科技城龙山南街一号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未来科技城龙山南街一号

传真 027-81338810 027-65524626

电话 027-81338818 027-65524626

电子信箱 stock@raycuslaser.com lxl@raycuslase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光纤激光器及其关键器件与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火炬计

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拥有高功率光纤激光器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光纤激光器技术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是全球有影响力的具有从材料、器件到整机垂直集成能力的光纤激光
器研发、生产和服务供应商。 公司创建圆形改性双包层大模场增益光纤技术体系，打破禁运并
超越国际八边形结构增益光纤，形成了中国光纤激光器光纤技术体系，取得了多项原始性技术
创新和突破， 在超高功率高光束质量光纤功合束技术、 高功率高亮度锁波长半导体泵浦源技
术、抑制光致暗化和拉曼效应大模场掺镱光纤技术等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公司目前已形成六大类产品，分别为连续光纤激光器、脉冲光纤激光器、准连续光纤激光
器、窄线宽光纤激光器、直接半导体和超快激光器。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激光打标、切割、焊
接、熔覆、清洗、增材制造、钣金加工、汽车、新能源、光伏、3C 电子、船舶、航空航天、激光医疗、
雷达传感等行业领域。 锐科激光致力于打造全波段、全脉宽、全功率、全应用激光器产品体系，
除研发生产 1μm 近红外波段的激光器外，还研制出蓝光、绿光等可见光激光器，355nm 紫外激
光器、266nm 及 213nm 深紫外激光器，同时也有 1.3-1.7μm、2μm 近红外光纤激光器等全波段
激光器产品，并将在 2024 年相继推出多款新品。

与此同时，公司精准把握汽车制造、新能源、光伏太阳能、3D 打印、航空航天等高端应用市

场，积极研发定制化产品，利用“旗帜”系列激光器，快速切入进口激光器垄断的高端制造业。
新兴市场与传统金属加工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兴市场细分领域众多，没有通用的产品，功
率也不再是唯一的关键指标，必须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开发与之匹配的产品。公司根据各市场不
同的要求开发了旗帜系列、HP 系列、全球版系列以及超快激光产线等丰富的产品矩阵，为全方
位进军高端应用市场做足准备。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R 否
元

2023年末 2022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1年末

总资产 5,840,810,428.79 5,469,859,198.29 6.78% 4,853,696,970.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3,217,125,229.64 3,059,776,472.43 5.14% 2,999,817,460.15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1年

营业收入 3,679,715,777.57 3,188,669,909.72 15.40% 3,409,579,65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17,425,600.43 40,873,427.54 431.95% 474,252,245.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65,629,346.51 8,599,993.99 1,825.92% 415,908,982.4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86,088,304.56 288,202,847.07 -0.73% 72,917,830.07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3872 0.0728 431.87% 0.8445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3870 0.0720 437.50% 0.84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86% 1.35% 5.51% 17.01%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785,872,577.22 1,005,559,630.64 791,614,992.61 1,096,668,577.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44,063,071.61 68,045,011.70 60,137,519.86 45,179,99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40,240,860.19 64,832,220.22 57,045,594.98 3,510,671.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40,470,500.60 189,943,428.95 151,611,890.19 85,003,486.0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 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R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36,776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564,82
1,828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数（如
有）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航天三江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80% 190,935,612.00 0.00 不适用 0.00

闫大鹏 境内自然
人 9.03% 50,989,283.00 38,241,962.00 不适用 0.00

卢昆忠 境内自然
人 2.98% 16,814,641.00 12,610,981.00 质押 5,20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60% 14,690,108.00 0.00 不适用 0.00

李成 境内自然
人 2.25% 12,711,000.00 0.00 不适用 0.00

王克寒 境内自然
人 1.54% 8,675,090.00 0.00 不适用 0.00

闫长鹍 境内自然
人 1.40% 7,921,50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对外经济
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外贸信
托－高毅晓峰
鸿远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04% 5,890,930.00 0.00 不适用 0.00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
投瑞银瑞盈灵
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LOF）

其他 0.96% 5,427,108.00 0.00 不适用 0.00

上海高毅资产
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毅晓峰 2 号
致信基金

其他 0.96% 5,412,909.00 0.00 不适用 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闫长鹍系公司股东闫大鹏之弟。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十名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前十名股东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武汉锐科光纤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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